
附件4
区内跨区域增援力量组成与调动
一、原则

（一）以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驻区的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伍为主，区民兵应急连和镇（街道）打早小应急分队、镇（街道）应急分队和村（社区）群众义务扑火队伍为辅；

（二）就近增援为主，远距离增援为辅；

（三）从低火险区调集为主，高火险区调集为辅。

二、跨区域支援力量组成

当火灾达到Ⅳ级以上响应时，火灾事发地邻近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驻区的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伍和镇（街道）打早小应急分队、镇（街道）应急分队作为增援力量，区森防指视当时各地火险程度和火灾发生情况，调整增援梯队顺序。


